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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29号）的规定，对主要内容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或者不适当，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代替，不需要继续施行，或者调整对象消失的，应当予以废止。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5年10月10日起对我局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了集中清理，因上级制定依据发生变化及文件部分内容已不再适用等原因，对我局制定的《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关于切实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的通知》（南川林发〔2020〕29号）、《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南川林发〔2020〕56号）等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再继续适用。
三、征求意见
经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意见，拟废止《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关于切实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的通知》（南川林发〔2020〕29号）、《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南川林发〔2020〕56号）等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现对相关废止决定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该征求意见稿。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起草单位联系人：区林业局朱梦徽；联系电话：023-6456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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